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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GM04-1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GM04-1号

	处罚名称
	哈密泰昆饲料有限责任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等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10月28日，师市应急管理局对哈密泰昆饲料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企业处于生产状态，未完成安全验收；2.除尘器设置在厂房内未设置隔离措施；3.锅炉房刮板式出渣机齿轮链条处未设置防护罩；4.原料库门口未设置限高、限宽标识；5.机修间电焊机未设置漏电保护器；6.粉碎间内大量可燃性粉尘未执行粉尘清扫制度及时清理；7.中控室内配电控制柜前未设置绝缘胶垫；8.生产车间地下室设置3座豆油、棉油（约99m³左右）储罐且未设置防泄漏措施；9.玉米仓测温电缆损坏；10.根据安全设施设计生产车间划分为防爆区，粉碎间为20区，粉碎间内部分电气设施和电气线路为非防爆设施；11.棉油、豆油共3座储罐人孔未设置有限空间标识。

	处罚依据
	哈密泰昆饲料有限责任公司涉嫌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依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第九十九条第一项，《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九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处罚结果
	对哈密泰昆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125000元（大写：壹拾贰万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哈密泰昆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40MA78PU8R73

	法人/负责人姓名
	覃岷船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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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GM04-2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GM04-2号

	处罚名称
	哈密泰昆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覃某某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10月28日，师市应急管理局对哈密泰昆饲料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发现哈密泰昆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存在：1.除尘器设置在厂房内未设置隔离措施；2.锅炉房刮板式出渣机齿轮链条处未设置防护罩；3.原料库门口未设置限高、限宽标识；4.机修间电焊机未设置漏电保护器；5.粉碎间内大量可燃性粉尘未执行粉尘清扫制度及时清理；6.中控室内配电控制柜前未设置绝缘胶垫；7.生产车间地下室设置3座豆油、棉油（约99m³左右）储罐且未设置防泄漏措施；8.玉米仓测温电缆损坏；9.根据安全设施设计生产车间划分为防爆区，粉碎间为20区，粉碎间内部分电气设施和电气线路为非防爆设施；10.棉油、豆油共3座储罐人孔未设置有限空间标识等问题，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覃某某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哈密泰昆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覃某某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处罚结果
	对哈密泰昆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覃某某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25000元（大写：贰万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覃某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法人/负责人姓名
	/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1月25日





